
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猛烈发展的群众性浪潮，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大加快步伐。至 1956

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

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一）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

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

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

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

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

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一体

两翼”的总路线。由此，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造时期。 

视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

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

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完成了由个体农业向集体农业的转变。

1951 年 9 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案）》，肯定了农民对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的“两种积极性”，要求根



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条件比较成熟的

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 12 月，党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决议》。决议强调，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

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逐步实行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把个体经济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积极性的

轨道上来，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认为，

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显示出优越性，可以成

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土地公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贯

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

育同时展开，很快在农村掀起大办合作社的热潮。1954年底，初级社

从 1953年的 1.5万个增至 48万个，参加各种互助组织的农户由 1951

年底的2100万户增加到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19.2%

增加到 60.3%。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

农业合作化高潮。到 1956 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

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 87.8%。 

案例：鸡毛上天了 

河南安阳市安阳县南崔庄是个只有 80 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全村

经常遭受洪水冲刷，十分贫困。为了解决生产困难，南崔庄 3 名共产

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了一个有 7 户贫农参加的互助组。

1953年村里 18户社员成立了南崔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对此，村里

的一些富裕户挖苦说：“一伙穷光蛋还想办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



天。”面对非议，南崔庄合作社社员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坚决干到底，

非叫鸡毛上天不行。 

南崔庄合作社社员团结一心，互助共济，并大胆改进耕作技术，

秋收一算账，合作社的谷子平均亩产 101 公斤，超过了富裕户互助组

的 80 公斤。鸡毛上天了！在合作社优越性的吸引下，南崔庄很快就

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南崔庄的先进事迹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使南崔庄在全国名

声大噪，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榜样的带动下，农业合

作化运动在全国范围掀起高潮。到 1956 年底，全国一共建立 76万多

个合作社，入社农户达 1.17 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基本上

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手工业历来在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的行业和品种很多，几乎包括人

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机器工业还远不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发展手工业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但手工业的生

产方式是分散的，生产条件落后，作为小商品经济，抗御经济风险的

能力很弱。因此，党确定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任务，就是逐步引导手工

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先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开始，

到组织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逐步过渡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

社。到 1954 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 4.17 万多个，社（组）

员 121.35 万人，当年产值 11.7亿元，较 1953 年产值 5.06 亿元增长

1.2 倍。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组织在供销和生产两方面都很有生气，



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相应提高，体现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1955

年底，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

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

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 1956 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

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

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积极推进。对资本主

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

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采取这样

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如增加

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又

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

造的阻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

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其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

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

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

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了生产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中已经具

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1954 年 1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

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开始转

入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阶段。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其特点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

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的

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

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这样，企业的

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所有，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公私合

营企业因而具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

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 

1956 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

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生产关

系上的深刻变革，标志着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

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三大改造

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 1955 年夏季以后，要求过急，工作过

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某些缺点和偏差，

“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

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

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确立的意义 

其一，从政治经济方面来看。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始就体现出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这种

领导地位，是由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确立的，因而得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

级、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和人民团体的真诚拥护和一致承认。 

人民是新中国主人，行使当家作主权力。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决

定了人民是政权的主体。全国各族人民以空前的热情，积极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在各级政权建设过程中，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人民

群众开始学习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使中国人

民的基本人权在新中国第一次获得宪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得到充分彰显。 

民主集中制既科学合理又富有效率。新中国的政权构成形式采用

民主集中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

立等”，因为“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

“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过渡时期不长的时

间里，党和政府能够迅速安定社会秩序，迅速组织起有计划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建设，顺利完成了“一五”计划，等等，充

分证明了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能够充分发挥人民

群众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充分证明了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效能。 



宪法和法律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伊始就

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共同

纲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作用。先后出台了婚姻法、工会法、

土地改革法等一批法律。1954 年制定实施第一部宪法，还制定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开始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和民法起草的准备工作。新中国

依法治国的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

要保障。 

社会主义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场深刻

的社会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情况

下完成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农业合作化

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有效发挥了集体

优越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生产

积极性，使生产设备的潜力得到了发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 1953

年到 1957 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8%，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

4.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8.9%，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0.9%，社会主义制度有效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二，从思想文化和社会进步来看。 

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思想地位进一步加强。在批判封建主义

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提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需要吸收外



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努力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工

作已初步开展。广大人民逐渐树立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型的

社会关系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

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小结：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

压迫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战胜了

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

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

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

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

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

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

中国！ 

 

 

 

 

 


